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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
征收管理法》(以下称《税收征管
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和《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开展2014年全国
税收专项检查工作的通知》(税
总发[2014]31号)的统一部署，为
大力推进依法治税，整顿规范税
收征管秩序，依法打击税收违法
行为，提高纳税人税法遵从度，
营造公平有序的税收环境，山东
省国家税务局、山东省地方税务
局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2014
年度税收专项检查。现将有关事
项通告如下：

一、检查整治范围
(一)重点行业检查
1、房地产企业、建筑安装企

业及相关建材生产企业；
2、办理出口退(免)税企业；
3、股权转让交易的企业及

个人(非金融企业“金融商品买
卖”方向)；

4、地方商业银行；
5、高污染、高能耗及产能过

剩企业；
6、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
7、汽车及零配件生产企业；
8、从事小汽车“油改气”改

装业务的企业。
(二)区域专项整治
结合我省实际情况，由各市

局选择辖区内税收秩序相对混
乱、税收违法行为较为集中的区
域或行业开展专项整治。重点关
注以下区域或行业：

1、虚开、骗税等税收违法行
为易发、多发的地区；

2、涉及农副产品收购、矿产
品收购和成品油购销企业较为
集中的地区及相关专业市场；

3、“营改增”试点行业较为
集中的地区。

(三)重点税源企业检查
由各级税务机关根据辖区

内产业结构、税源分布、税源管
理现状等情况，综合考虑行业类
别和税收风险类别等级因素，统
一筛选纳入税务总局、省、市局
重点税源监控范围内的企业开
展专项检查。

二、专项检查年限
一般检查2012至2013年两

个年度税收政策执行情况，有涉
及重大税收违法行为的，应追溯
至案发年度或延伸至2014年。

三、时间安排
本次税收专项检查工作由

各级国、地税稽查部门牵头组织
实施，计划自3月开始，12月底结
束，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动员部署阶段(3月份)。
各级税务机关统一部署税收专
项检查工作，明确检查范围、检
查重点、方法步骤和工作要求。

(二)检查实施阶段(4月至11
月)。各级税务机关筛选确定检
查对象立案检查，并对查明的涉
税违法行为做出税务处理。各级
国、地税局将选择共同管辖的部
分企业，实施联合检查。广大纳
税人、扣缴义务人及其他有关单
位，可在税务机关实施重点检查
前自行组织自查自纠，向主管税
务稽查部门报送《纳税自查报
告》并及时补缴税款。

(三)总结整改完善阶段(12
月)。各级税务机关针对税收专
项检查发现的突出问题，组织征
收、管理部门进行整改，并选择
部分重大税收违法案件进行公
开曝光。

四、相关法律责任及权利义
务

(一)对本次检查范围内的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其他有关
单位在税务机关重点检查前进
行自查自纠，并主动申报补缴各
项税款的，经主管税务机关稽查
部门审核认可，根据现行税收法
律规定和具体情节进行处理。

(二)对重点检查过程发现
并认定的涉税违法行为，将在相
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范
围内从严予以税务行政处罚。

1、对纳税人采取伪造、变
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
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
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
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
行虚假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
应纳税款的，税务机关将根据

《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规定，
按偷税依法追缴其不缴或者少
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

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
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
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
任。

对扣缴义务人采取前款所
列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
收税款，税务机关将根据《税收
征管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追缴其
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
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
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构成
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

2、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编
造虚假计税依据的，由税务机关
根据《税收征管法》第六十四条
第一款规定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纳税人不进行纳税申报，
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由税
务机关根据《税收征管法》第六
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追缴其不缴
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
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
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3、对纳税人采取转移或者
隐匿财产的手段，妨碍税务机关
追缴欠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将根
据《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五条规
定追缴欠缴的税款、滞纳金，并
处欠缴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
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
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4、对采取暴力、威胁方法拒
不缴纳税款的抗税行为，除由税
务机关根据《税收征管法》第六
十七条规定追缴其拒缴的税款、
滞纳金外，将依法移交司法机关
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轻微，未构
成犯罪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拒
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拒缴税
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5、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在
规定期限内不缴或者少缴应纳
或者应解缴的税款，经税务机关
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
的，税务机关除依法采取强制执
行措施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
税款外，可以根据《税收征管法》
第六十八条规定处不缴或者少
缴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
下的罚款。

6、对扣缴义务人违反征管
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应扣未扣、
应收不收税款的，税务机关除按

《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九条规定
对扣缴义务人处应扣未扣、应收
未收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
以下的罚款外，应当责成扣缴义
务人限期将应扣未扣、应收未收
的税款补扣或补收。

7、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
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拒
绝接受税务机关依法检查纳税
人、扣缴义务人存款账户，或拒
绝执行税务机关做出的冻结存
款或者扣缴税款决定，或者在接
到税务机关的书面通知后帮助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转移存款，
造成税款流失的，税务机关将依
据《税收征管法》第七十三条规
定，对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
构处以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并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一千元以上一
万元以下的罚款。

8、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逃
避、拒绝或者以其它方式阻挠税
务机关检查的，由税务机关根据

《税收征管法》第七十条规定责
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

9、对单位和个人违反《征管
法》规定非法印制发票的，由税
务机关销毁非法印制的发票，没
收违法所得和作案工具，并处1
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对违
反发票领购、开具和保管等管理
规定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发票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有
关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
扣缴义务人等非法提供银行账
户、发票、证明或其他方便，导致
未缴、少缴税款或者骗取国家出
口退税的，税务机关除没收其违
法所得外，可以处未缴、少缴或
骗取的税款1倍以下罚款。

(三)对从事生产、经营的纳
税人以前纳税期的纳税情况进
行检查时，发现纳税人有逃避纳
税义务行为，并有明显的转移、

隐匿其应纳税商品、货物以及其
他财产或者应纳税收入迹象的，
税务机关将按照《税收征管法》
第五十五条的规定采取税收保
全措施或者强制执行措施。

(四)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必
须接受税务机关依法进行的检
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
料，不得拒绝或隐瞒。税务机关
依法进行税务检查时，有权向有
关单位和个人调查纳税人、扣缴
义务人和其他当事人与纳税或
者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有关
的情况，有关单位和个人有义务
向税务机关如实提供有关资料
及证明材料。

(五)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对
税务机关所做出的决定，享有陈
述权、申辩权；依法享有申请行
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国
家赔偿等权利；有权控告税务机
关、税务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

(六)纳税人、扣缴义务人、
纳税担保人同税务机关在纳税
上发生争议时，必须先按照税务
机关的纳税决定缴纳或解缴税
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纳
税担保，然后依法申请行政复
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
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
对税务机关的处罚决定、强制执
行措施或者税收保全措施不服
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
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
人对税务机关的处罚决定逾期
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
院起诉、又不履行的，做出处罚
决定的税务机关将依法采取强
制执行措施，或者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欢迎广大纳税人、扣缴义务
人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协税护税，
积极主动地通过电话、信函、
12366纳税服务热线、山东国地
税网站等渠道向各级税务机关
举报涉税违法行为。税务机关将
按有关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并
为其保密。

特此通告。
山东省国家税务局
山东省地方税务局
2014年3月25日

山山东东省省国国家家税税务务局局 山山东东省省地地方方税税务务局局

关关于于开开展展22001144年年全全省省税税收收专专项项检检查查的的通通告告

我我省省集集中中整整治治车车辆辆““四四非非””违违法法行行为为
开展安全隐患大检查，严查非法生产、改装、拼装、报废机动车

本报济南4月2日讯 省公
安厅、省经信委等六部门联合调
查组赴日照开展督导处理工作
取得阶段性成效。目前，已对被
曝光的莒县福赉挂车制造有限
公司就地查封设备及钢材等原
材料，异地扣押现存生产的6辆
车，处以83万元罚款，并吊销其
营业执照。对专门为五莲五征车
厂运输的车辆进行逐一核查，符
合标准的继续运营，属于非法改

装、拼装的一律查扣，查扣10辆。
据了解，省委、省政府对非

法拼装大货车检查整治工作高
度重视，要求省公安厅、省经信
委等六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连
夜赴日照开展督导处理工作。工
作组分别赴莒县重点调查大货
车生产、改装、拼装、销售等有关
源头问题；赴五莲县重点调查路
面管控等有关问题。日照市委、
市政府和五莲、莒县与诸城均第

一时间采取行动，组织交通、交
警、质监等部门对交通运输市场
及相关企业进行集中整顿，对改
装车违规运输行为进行严厉整
治，切实做到“源头清零、路面清
空”。

为进一步加强机动车生产
源头监管、路面执法等工作，省
公安厅召开视频会议，通报有关
问题，部署下一步任务，并又派
出6个由督察、交警部门组成的

联合工作组，到9个重点市进行5
个方面明察暗访。同时，在全省
开展为期三个月的集中整治“四
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专项行
动。严格机动车登记检验，对问
题突出的生产企业，不予办理该
企业所有品牌产品注册登记业
务。组织开展路面集中整治行
动，严查“四非”上路、严处“四
非”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确定每
月2日、15日为全省集中行动日，

对非法拼装、改装机动车上路行
驶的，一律扣留车辆，依法处罚。
对机动车套牌、伪造手续等违法
犯罪问题进行重点治理和打击。

行动开展以来，各级各部门
加大对“四非”问题整治力度，共
排查二手车交易市场234家，排
查取缔非法改装窝点5个，查扣
非法改装车辆282辆，查处超长、
超宽、超高违法车辆724辆，查处
报废车辆59辆。 （本报记者）

国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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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芜市国家税务局：0634-6216162 滨州市国家税务局：0543-3180372

地税系统

山东省地方税务局：0531-82613775 济南市地方税务局：0531-82027375

青岛市地方税务局：0532-86676192 淄博市地方税务局：0533-3197212

枣庄市地方税务局：0632-8662015 东营市地方税务局：0546-8330438

烟台市地方税务局：0535-6631876 潍坊市地方税务局：0536-8879071

济宁市地方税务局：0537-2086226 泰安市地方税务局：0538-6118195

威海市地方税务局：0631-5272510 日照市地方税务局：0633-8796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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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市地方税务局：0530-5928231 聊城市地方税务局：0635-8274649

莱芜市地方税务局：0634-6269793 滨州市地方税务局：0543-3188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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